
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

事前认可意见 

 

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和

负债（以下简称“置出资产”）与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“上海罗颉

思”）、聂腾云、陈立英等 14 名股东（以下简称“交易对方”）合计持有的上海韵

达货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韵达货运”）10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置入资产”）

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，并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

的差额部分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海罗颉思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，聂腾云和陈立英夫妇将

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；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拟置出资产将由韵达货运全体股东以

持有的韵达货运 100%股权等值的部分进行置换，并且委托公司直接交付给黄新

华先生或其指定的第三方，黄新华先生为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。根据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《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已准备提交公司第五届

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，进行了充分地审查，听取了有关

人员对本次交易情况的介绍，认真审阅了相关文件。就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

九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，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发表事前认可意

见如下：  

1、公司本次交易完成以后，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和规模，提

升公司市场竞争力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有利于公司

的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2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且具有合理性，符合公



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3、本次交易方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

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方案合理、切实可行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形

成同业竞争。 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

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翁国民、张大亮、潘自强 

 

2016年 6月 30 日 

 




